《镇级考核细则》一：
[bookmark: _GoBack]天目湖镇农村河道长效管护考核评分标准
村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道：
	序号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标准分
	得分

	一
	宣传发动、组织落实
	5
	

	1
	建立健全河道管理工作机构，制定河道长效管理制度


	无相应的组织机构扣1 分
	2
	

	
	
	未制定相关的长效管护制度扣1分
	
	

	2
	利用各种渠道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河道管护工作的重要性（设立公示栏，发放宣传材料）
	未设立公示栏，发放宣传材料扣3分
	3
	

	二
	河道专职管护队伍建设
	10分
	

	1
	按招标形式合理安排河道专职管护员
	专职人员每天上岗工作，脱岗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
	6
	

	2
	订立管护合同，双方有明确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
	未明确管护内容、目标、责任人的，扣2分
	2
	

	3
	订立管护船只、工具、救生衣设施、人身保险
	一项不符合要求扣1分，扣完为止
	2
	

	三
	设立管护公示牌
	5分
	

	
	每条管护河道在醒目处设立一块以上公示牌，内容包括：河道名称、长度、管护地段、责任人、管护内容、管护标准、监督电话等
	未设立公示牌扣0.5分，扣完为止
	5
	

	四
	管理效果
	55分
	

	1
	河道畅通，河中无沉船、鱼簖等障碍物
	发现一处扣0.5
	5
	

	2
	河面干净、无水草（水花生、浮萍等）和垃圾漂浮物
	发现一处扣0.5分
	20
	

	3
	堤（岸）无乱搭建、乱堆放、垃圾和非法侵占河道现象
	乱搭建发现一处扣3分，其他发现一处扣2分
	15
	

	4
	无乱垦乱植
	每条河道发现一处扣3分
	15
	

	五
	落实河道管护经费
	
	10分
	

	1
	落实落实河道管护经费渠道专款专用
	未专款专用扣4分
	4
	

	2
	镇级配套经费落实
	未按1：1配套落实到位扣6分
	6
	

	六
	健全管护制度，完善台帐资料
	10分
	

	1
	建立考核工作小组
	未成立考核工作小组，制定工作计划扣2分
	2
	

	2
	定期开展检查考核工作
	每月检查考核不少于1次，少1次扣1分
	4
	

	3
	有河道管护检查、考核、总结台帐并归档
	少一次台帐扣0.1分，年终无总结和资料归档扣2分
	4
	

	七
	社会评价
	5分
	

	1
	当地群众对河道管护情况的反响
	群众反映管护效果差的扣3分
	2
	

	2
	社会各界的反馈
	新闻媒体曝光一次扣1分，各级提案及来信来访一次扣1分
	3
	

	
	合计
	
	100分
	


说明：1.每项按标准扣分，对检查出来的问题未按要求限期整改的加倍扣分。
      2.各镇对河道长效管护镇级财政配套资金能足额到账的加10分。
      3.河道管护工作有创新，成效显著的加3分。
《镇级考核细则》二：
	天目湖镇圩堤长效管护考核评分表

	村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：

	序号
	考核内容
	管理考核标准
	检查评分原则
	标准分
	得分

	1
	组织建设
	组织网络健全,分工明确，责任落实。
	发现一个组织网络不健全扣2分、有组织网络分工不明确扣1分、有组织网络分工明确责任不落实扣2分。
	5
	

	2
	制度建设
	圩堤管理、巡查、管护、考核、巡查员、管护员等相关工作职责和岗位制度齐全，并有相应管理办法和管理措施。
	未制定相关制度、岗位职责和管理办法每缺一项扣1分。
	3
	

	3
	队伍建设
	落实专职圩堤管理员，积极推行管护人员进行市场化运作，向社会公开招聘。
	无圩堤管护员的发现一次扣2分。
	6
	

	
	
	订立管护合同，双方有明确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；为管护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事故伤害保险。
	未订立管护合同或未为管护人员办理保险的，每缺一项扣2分。
	4
	

	4
	台账资料
	圩堤管理的组织领导、宣传教育、规章制度、队伍建设、经费安排等资料齐全，分类清晰。
	分类不清扣1分，每缺一项扣1分。
	5
	

	
	
	检查考核等动态的活动台帐资料齐全、记录全面详尽。
	每缺一项未按考核办法进行考核的扣1分，资料不全、记录不详扣1-3分。
	6
	

	
	
	日常巡查记录及时，台帐无不记、伪造，专人保管，考核办法具体、明确，奖罚措施得力，并及时兑现。
	资料不全、记录不详，未落实奖惩兑现的扣1-2分。
	6
	

	5
	检查考核
	管护单位或个人自查不少于12次，每月最少一次自查。
	有详尽记录，并与奖惩挂钩，每少一次扣0.5分；对水利局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未及时整改到位的有一处扣1分。
	10
	

	6
	管理效果
	堤顶高程、宽度、边坡等保持设计或竣工验收的尺度，堤坡平顺。
	经常检查堤身变化，发现渗漏、漏洞、裂缝等堤身损坏现象应及时报告，有异常情况没有发现不得分并追究责任，发现不及时报告扣3分.积极参加抢险加5分，有险情不在场不得分。
	10
	

	
	
	堤顶路面应保持干净、平整、畅通。
	堤顶路面应保持干净、平整、畅通，发现路面有堆放物、杂物阻塞交通有一处扣1分，发现路面有裂缝沉降等情况不及时报告扣2分。
	10
	

	
	
	迎水坡石硅护砌坡要坡度平整、无沉陷、风化、无杂物、杂草。
	有损坏一项，不及时报告扣1分。杂物不及时清除扣2分。
	10
	

	
	
	圩堤绿化率高，绿化养护到位。
	每年春、秋、冬三季按规定施肥，施肥都要有监督人现场监督，凡一次无监督人在场不得分，缺施一次扣当次化肥款，并不得分。每季各治虫一次，平时发现病虫害及时治理，冬季乔木要涂白；干旱、涝灾时应及时组织抗旱、排涝，发现一次应未及时浇水使草坪、树木枯死的不得分。
	10
	

	
	
	背水坡应保持标准坡度，坡面平整、无雨淋沟，按规定绿化，无乱垦乱种植现象。
	坡面不平整、有雨淋沟每发现一处扣1分，发现有乱垦乱种的不得分。
	10
	

	7
	群众评价
	群众对圩堤管护满意情况。
	按当地群众对达标圩堤长效管护效果的满意度评分。经群众举报和社会媒体曝光的有一起扣1分。
	5
	

	合计
	
	
	100
	

	     说明：1、优秀（100-90）、合格（89-80）、不合格（80分以下）；
           2、每项按标准扣分，对未限期整改的加倍扣分，扣完为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

《镇级考核细则》三：
	天目湖镇机电排灌设施长效管护考核评分表

	村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：

	序号
	考核内容
	扣分标准
	标准分
	得分

	一
	宣传发动、组织落实
	
	5分
	

	1
	镇、村领导重视，建立健全机电排灌设施管理工作机制，制定机电排灌设施长效管理制度
	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扣1分
	2
	

	
	
	未制定相关的长效管理制度扣1分
	
	

	2
	利用各种渠道、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机电排灌设施管理工作的重要性
	全年未召开会议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扣1分
	3
	

	
	
	未制定奖惩措施、定期开展检查评比，扣2分
	
	

	二
	机电排灌设施专职管护队伍建设
	
	8分
	

	1
	聘用、合理配备机电排灌设施专职管护员
	未合理配备人员扣2分
	2
	

	2
	订立管护合同，双方有明确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；为管护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事故伤害保险
	未与管护人员订立管护合同，未明确相互关系的扣3分；未为管护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事故伤害保险的扣3分
	6
	

	三
	设立管护公示牌
	
	5分
	

	1
	机电排灌设施在醒目处设立一块公示牌，内容包括：名称、管护责任人、管护内容、管护标准、监督电话等
	未在醒目处设立公示牌扣0.5分
	5
	

	四
	管理效果
	
	57分
	

	1
	管理体制顺畅，管理权限明确
	管理体制不顺畅，管理权限不明确扣3分
	3
	

	2
	管护人员坚守岗位，不脱岗；经培训后上岗，具备岗位技能要求；做好日常运行台帐工作
	管护人员未坚守岗位，脱岗一次扣2分；管护人员未培训，不具备技能要求扣2分；未做好日常运行台帐工作没发现一次扣0.1分
	6
	

	3
	工程管理范围、上下游渠系内环境整洁、美观
	发现一处问题扣0.5分
	6
	

	4
	土工建筑物无渗漏、无堵塞等
	发现一处问题扣0.5分
	6
	

	5
	石工建筑物无塌陷、无损坏等
	发现一处问题扣0.5分
	6
	

	6
	混凝土建筑物无裂缝、露筋等
	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
	6
	

	7
	主电机或启闭设施运行正常
	不能正常运行的，此项不得分。带病运行的，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
	6
	

	8
	主水泵或闸门运行正常
	不能正常运行的，此项不得分。带病运行的，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
	6
	

	9
	供电系统运行正常
	供电系统运行不正常扣3分
	3
	

	10
	安全生产
	出现重大安全事故，此项不等分。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
	3
	

	11
	机电排灌设施正常出水
	不能正常出水的，此项不得分
	6
	

	五
	落实机电排灌设施管理经费
	
	10分
	

	1
	落实管护经费。镇有配套管护经费，并按时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
	无配套扣0.5分，未专款专用扣5分
	10
	

	六
	落实检查考核措施
	
	10分
	

	1
	建立考核工作小组
	未成立考核小组，制定工作计划扣2分
	2
	

	2
	定期开展检查考核工作
	每月检查考核工作不少于1次，少一次扣1分
	4
	

	3
	有管理检查、考核、总结台帐并归档
	少一次台帐扣0.1分，年终无总结和资料归档扣2分
	4
	

	七
	群众评价
	
	5分
	

	1
	群众对机电排灌设施管理满意情况
	按当地群众对机电排灌设施长效管理效果的满意度评分
	5
	

	总得分
	
	100
	

	     说明：1、优秀（100-91）、合格（90-81）、不合格（80分以下）；
           2、每项按标准扣分，对未限期整改的加倍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

《镇级考核细则》四：
	天目湖镇田间配套建筑物长效管护考核表

	村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             名称：

	序号
	管理考核标准
	标准分
	检查评分原则
	镇考核
得分
	扣分
原因

	1
	镇村出台相关管护文件并有管理网络
	10
	镇村未出台相关管护文件的扣5分，无管理网络的扣5分
	
	

	2
	落实专人管理，并签订管护协议
	5
	有专人管护并签订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的得满分，缺一项扣3分
	
	

	3
	开展沟渠、涵闸、泵站日常巡查并及时记录，台账齐全
	12
	按规定进行检查并记录规范的得满分，检查内容不全或不规范的每发现一处扣0.1分，全年巡查次数少于12次少一次扣1分。
	
	

	4
	开展田间配套建筑物管护宣传，设立必要的公示牌
	10
	未开展管护宣传，或未按要求设立公示牌视情况一项扣5分，公示牌损坏的发现一次扣2分
	
	

	5
	定期进行沟渠除杂，确保渠顶、渠内无高杆植物丛生现象，定期开展泵站内及周边环境卫生清理。
	15
	沟渠表面及泵站能保持基本整洁得满分，发现杂草丛生或垃圾一处扣0.2分，出现5处以上（含5次）本项不得分。
	
	

	6
	确保沟渠硬质衬砌完好，无坍塌，破损处及时维修，渠道完好畅通，无淤积现象
	15
	沟渠硬质衬砌完好，有坍塌，破损处1处扣0.5分，有淤积1处扣0.1分
	
	

	7
	配套涵洞和闸门设施完好无损
	10
	配套涵洞和闸门有损坏的1处扣2分
	
	

	8
	启闭设备完好无损，运行正常。
	10
	启闭设备有缺损的1处扣2分，未及时保养的1处扣2分
	
	

	9
	管护经费使用规范，并及时足额发放
	5
	管护经费使用不规范扣3分，未按协议足额发放的扣2分，
	
	

	10
	群众满意度
	8
	随机访问周边用户，每有一人评价不满意扣2分
	
	

	
	合     计
	100
	
	
	



